
株洲日报讯 根据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
的要求，结合株洲实际，由市纪委监委牵头，会同
14个市直单位对 4个方面 14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10月 9日，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专项整治受理
群众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01
整治项目：
解决贫困县和贫困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辍学

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教育局
举报电话：22663747
邮箱：526803453@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教育局基教科

02
整治项目：
围绕贫困人口常见病、慢性病有地方看、看得

起的目标，解决贫困村缺医疗卫生机构、缺合格医
生的问题，着力解决贫困县和贫困村群众就医特
殊困难。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卫生健康委
举报电话：28682298
邮箱：zzwsj@126.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台路 7 号，市卫健委

基层卫生科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医保局
举报电话：28681499
邮箱：zzybcxjmk＠126.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市民中心 C2 区医保大

病保险管理科

03
整治项目：
切实保障贫困户基本住房安全，完成建档立

卡贫困户等 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任务，解决贫困
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着力加大贫困县和贫困村政
策倾斜力度。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举报电话：28686636
邮箱：75375046@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海诚路 21号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06室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水利局
举报电话：0731-22132411
邮箱：zzsljnyjd110@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嵩山路 268号株

洲市水利局办公室

04
整治项目：
坚决纠正贫困县脱贫摘帽后“不摘责任、不摘

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政策落实不力、工作松
劲懈怠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扶贫办
举报电话：28681928
邮箱：1364966102@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黄河北路 152号

05
整治项目：
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保障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黑作坊”“黑窝
点”；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严肃查处
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违规销售问题；解决学校及
幼儿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和食品安全问
题；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重点解决蔬菜、禽
蛋、猪肉、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
成分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市场监管局
举报电话：12315
邮箱：scjjjz1602@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788号一楼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公安局
举报电话：28683048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北路 39号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教育局
举报电话：13908438128
邮箱：1063520797@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教育局校外服务指导中心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农业农村局
举报电话：28681983
邮箱：zzsnyncjxf@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滨江北路 102号

06
整治项目：
坚决纠正截留克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

养膳食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问题；
减轻中小学及教师承担的与教书育人无关的不合
理工作负担。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教育局
举报电话：073122663768
邮箱：30632741@a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教育局校外服务指导

中心

07
整治项目：
推动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经济负担较重问题，

重点解决 10种发病率高的儿童血液病和儿童恶性
肿瘤救治问题。严肃查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
店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卫生健康委
举报电话：28682128
邮箱：1350708641@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台路 7 号，市卫健委

医政科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医保局
举报电话：28681697
邮箱：zzsybctsjb@sina.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市民中心 C2 区医保监

管科

08
整治项目：
解决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问题不闻不问、敷衍整改问题，坚决纠正生态环境
保护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生态环境局
举报电话：28687595
邮箱：525740845@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衡山西路 137号

A座 813

09
整治项目：
坚决纠正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突出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水利局
举报电话：28686642
邮箱：1078313329@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嵩山路 268号株

洲市水利局办公室

10
整治项目：
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重点解决贫困老年人、

残疾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脱保”“漏保”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民政局
举报电话：28685502
邮箱：450268492@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南路 169号

11
整治项目：
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纠正和查处发

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收费、恶意克扣押金租金、
威胁恐吓承租人等问题，坚决取缔一批“黑中介”。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举报电话：28665404
邮箱：1061383885@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芦淞区新华路 1101号房

产大厦 201室

12
整治项目：
坚决纠治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

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坚决纠治行政执法机关
执法不公、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等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纪委市监委
举报网址：
https://hunan.12388.gov.cn/zhuzhoushi/
举报电话：12388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 308号市

纪委来访接待室

13
整治项目：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提升

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加强对农村旱厕问题
整治力度，进一步完善乡村道路建设，提高农村地
区的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水平，解决水电气网路等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和日常维修养护中存
在的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农业农村局
举报电话：28681983
邮箱：zzsnyncjxf@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滨江北路 102号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水利局
举报电话：22132411
邮箱：zzsljnyjd110@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嵩山路 268号株

洲市水利局办公室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发展改革委
举报电话：28686380
举报电子邮箱：2096725086@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 15 号机

关党委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举报电话：28681015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黄河北路 135号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406室

14
整治项目：
规范统计行为和方法，加强统计造假源头防

控，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内控机制和外部监督，严肃
问责统计造假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纠正和查处统
计造假问题，解决统计数据失真失实干扰决策判
断、虚增群众获得感、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统计局
举报电话：28681721
邮箱：zztjfz2019@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联谊路 136号鼎

诚大厦 18楼

15
整治项目：
上述 14个项目中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和监察对

象违法违纪问题。

责任单位及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市纪委市监委
举报网址：
https://hunan.12388.gov.cn/zhuzhoushi/
举报电话：12388
来信来访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 308号市

纪委来访接待室

让更多人才在株洲安居乐业
株洲人才购房补贴政策一出，备受关注，

咨询量稳居前列。该项政策出台有何大背景？
又将如何加强人才住房保障，优化人才购房
流程，打造更优的人才综合环境，使广大人才
在株洲住有所居、安心干事？为此，记者专访
了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问：在房地产调控的大环境下，如何正确
理解调控政策与《办法》的关系（如何体现）？

答：自 2016 年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以来，我市以供给侧
改革为主线，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主基调，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的探索，结合
我市实际，出台了《关于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
申报有关规定的通知》，要求城区新建商品房
办理预售前按“一套一标”明码标价的规定申
报销售价格，三个月内不得调整申报价格，有
效地防止房价过快上涨；实施预售资金监管，
有效地防止、化解风险，房地产市场保持了平
稳、健康发展态势。

今年，根据中央、国务院改善住房市场体
系和保障体系的精神及我市深入推进人才强
市战略，营造良好人才安居环境，为株洲高质
量发展、创新发展，吸引更多更优秀人才，针
对我市新引进到轨道交通、汽车、航空、新材
料、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现代服饰等九个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及相关的科研院所的人才，实施购房补贴，
让人才在株洲安得起家，买得起房。

本《办法》与房地产市场调控是一脉相承
的，是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改革完善住房市
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问：落实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及房地产调
控政策中，市住建局将为人才安居采取哪些
具体措施？

答：今年要在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
保障房体系上下功夫，就是要做到因城施策，
做到市场有供应、低端有保障，不断加大住房
保障工作力度，扩大住房保障面。

住建局就人才安居采取的措施有：在市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下，联合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单
位和各区人民政府加强协调、联动，共同做好
人才购房补贴工作，制定了本办法，明确了补
贴对象、标准、资金来源、工作流程、其他规定
等。为新引进到株洲市市区重点产业企业及
相关科研院所、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符合
条件的人才提供人才公寓、进行实物配租。

住建
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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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人防办）联合主办

关于人才购房补贴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株洲日报记者 吴楚 通讯员/肖永发

安居才能乐
业，地方发展离
不开人才。

不久前，《株
洲市人才购房补
贴暂行办法》(下
称《暂行办法》)
发 布 ，10 月 9
日，记者从市住
建局获悉，关于
《暂行办法》的补
充说明（下称《补
充说明》）也出台
了。换言之，这项
人才福利政策，
更丰满、具体，更
有可操作性。

哪些人才可
享受补贴？补贴
金额是多少？新
规 出 台 有 何 背
景？

市民中心设窗口常年受理申报

株洲专项整治14项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市纪委监委公布监督举报方式

株洲日报记者 陈正明 通讯员/纪宣

2017 年，我市出台《株洲市新引
进高层次人才补贴发放暂行办法》，
其中明确，我市重点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及相关科研院所新引
进的 A、B、C、D、E 类高层次人才，分
别享受 200 万元、100 万元、50 万
元、20 万元、10 万元的安家补贴。

“本次出台的购房补贴暂行办
法，可看做安家补贴政策的一次补
充。”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原
先的安家补贴覆盖了所有高层次人
才，而这次的购房补贴，则是覆盖了
各层次人才。

根据《暂行办法》，新引进到我
市的轨道交通、汽车、航空、新材料、
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
环保、现代服饰等重点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以及相关科研院
所全职工作的人才，年龄在 35 周岁
(含)以下，已落户株洲市区，入职且
毕业 5 年内首次在株洲市区购买新
建商品住房，都有机会享受购房补
贴。

其中，全日制博士生和原“985”
大学硕士研究生购房补贴为 5万元，
硕士研究生和原“985”大学全日制
本科生购房补贴为 3万元，一般的全
日制本科生购房补贴为 2万元。

此外，新引进(新获得)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首次在株洲市区购买新
建商品住房的，给予 3 万元购房补
贴。

据了解，人才购房补贴由市区
两级按 5􀏑5的比例分担，先由市财政
负责足额发放。区级分担部分，由
市财政局按年度与区财政办理结
算；人才跨区购房的，区级分担部分
由房产所在区和人才承载区各分担
一半。人才购房补贴分两年等额拨
付至人才个人账户。全日制博士生
享受安家补贴 10万元不受影响。

《暂行办法》发布后，引起巨
大关注，《补充说明》的出台，让政
策更便于实际操作，确保精准落
实人才购房补贴政策。

记者暂且梳理了几项较为市
民所关注的细节问题。

首先是新引进人才的时间界
定。《暂行办法》所指“入职且毕业
5年内”，即以文件发布之日起算，
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
聘用合同，且大学毕业时间在 5
年以内。

其次是关于高级技师的认
定。《补充说明》明确，包括由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发证和经
国家主管部门授权的大型国有企
业自行认定的高级技师都算在
内。

不少市民在网上留言问道
“二手房”能不能申请补贴。《补充
说明》称，《暂行办法》明确是“新
建商品房”，故“二手房”不能享受
补贴。

关于重复享受购房补贴。《补
充说明》称，由于我市发放高层次
人才安家补贴标准相对较高，尤
其是 ABCD 类人才的安家补贴能
够起安居保障作用。因此，高层
次人才中，只限 E 类中的全日制
博士生可重复享受购房补贴，其
他均不重复享受；夫妻双方符合
条件的，都可以享受补贴。

而关于落户株洲市区，则是
指落户株洲市区城镇地区，包括
经开区。渌口区因管理体制尚处
于过渡期，暂不纳入补贴范围。

此外，《暂行办法》实施后，城
市各区原有的人才购房补贴政策
一律终止，统一执行本办法。但
在本办法出台前已受理的，要执
行完毕。

一、购房补贴的办理流程：
（一）申报。由用人单位负

责统一组织申报。对本单位符
合申请购房补贴条件的，用人单
位指派专人负责，定期集中收集
并提交补贴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二）审核。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初审并形成拟补贴对象
名单后，会同市委人才办、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财
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等部门集中复审并签署意见，
再将拟补贴名单报市委人才办
主任会议审定。

（三）公示。拟补贴对象名
单 在 市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公
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四）资金拨付。公示无异
议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提出资金报告，报市人民政府
批准后，由市财政局将补贴资
金 拨 付 给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补
贴款拨付至人才个人账户。

二、申请购房补贴，应提交
这些资料

（一）购房补贴申请表。
（二）申请人学历证、身份

证、户口簿（包含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 等材料（包含原件、复印
件及通过网上查询认证系统出
具的结果）。

（三）登记备案的株洲市商
品房（期房、现房）买卖合同及
完税 发票。

（四）首次购房证明（首次
购房的认定以家庭为单位，并登
记在人才本人名下）。

（五）与用人单位签订 3 年
以上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和当
年在株洲市连续缴纳 6 个月以
上的个人所得税或养老保险证
明材料。

（六）其 他 应 当 提 交 的 资
料。新引进（新获得）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人员申请购房补贴的
还需提供认定材料（含原件、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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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暂行办法》，市住
建局将在市民中心设置服务窗
口，常年受理购房补贴申报事
项，每半年集中审批一次。

获得购房补贴的申请人，
5年内(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之
日起算)不得将其所购房屋转
让或商业抵押(含注销已备案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且不得
流出株洲工作。用人单位要加
强人才管理，在领取补贴期间
流出株洲的，应在人才离职之

日起 15 天内书面通知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并追回购房补
贴。

如果申请单位提供虚假申
报资料，将追究申报单位和主
要负责人的相关责任。对个人
提供虚假申报资料的，将取消
其申报资格，依法追缴补贴资
金，不再享受市政府其他财政
支持，并提请纳入个人征信记
录;涉嫌犯罪的，由相关部门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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